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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風業務執掌

二、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三、機關安全維護通報

四、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五、財產申報

六、利益衝突迴避



政風業務執掌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第四條政風機構掌理事項如下：

四、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利益衝突迴避及廉政倫理相關業務。

七、機關公務機密維護之處理及協調。

八、機關安全維護之處理及協調。

九、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政風業務執掌

第五條第三項

前項未置專責政風人員者，政風業務由上級機關政風機構委託各該機

關就本機關內遴薦適當人員，循政風系統指派兼任或兼辦。

第九條

各機關政風人員或經指派兼任或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應秉承機關長官之

命，依法辦理政風業務，並兼受上級政風機構之指揮監督。



政風業務執掌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事項

第四點-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得辦理下列事項：

（一）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其他涉及廉政倫理事件之通知、知會、登錄建檔及諮詢。

（二）機關公務機密維護及安全維護之宣導、通報及其他配合事項。



政風業務執掌

（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宣導及諮詢。

（四）廉政宣導。

（五）其他上級政風機構或各機關首長指示辦理之有關政風事項。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一、協助宣導機關員工保密觀念，尤其對於機敏文書之處理，不

得隨意散置或出示他人，以防止洩密事件發生（收妥、銷毀）。

二、處理公務或涉及民眾個人資訊資料，應注意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規定。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資料請

至花蓮縣政府政風處網頁

宣導專區下載。



機關安全維護通報

發生重大危安狀況，如機關火警、竊盜、搶劫、破壞、

爆炸、陳情、聚眾抗議等事件，除循體制立即報告機關

首長及協調有關業務單位或轄區警消等機關協助處理外，

應通報政風單位﹙可先電話通知後紙本傳送﹚，並掌握

後續發展情形。



機關安全維護通報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資料請

至花蓮縣政府政風處網頁

宣導專區下載。



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108年修法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第9條、第9條

之3、第91條於108年7月24日修正，108年9月1日施行，為「國安

五法修正」其中一環。



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因應此修法，公務員赴陸相關法令亦隨之修正：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下稱兩岸條例)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下稱許可辦法)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

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 (下稱作業要點) 



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赴陸前應申請或經許可

本府下列人員進入大陸地區前，應依規定申請或經許可：

1.直轄市長、縣(市)長、政務人員

2.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監3階以上警察人員

3.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 第10職等以下公務員及警監4階以下警察人員



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赴陸前應申請或經許可

依許可辦法第6條第1項第5款及陸委會106年函釋→至大陸地區機場

轉機亦屬應申請或經許可之赴陸行為！→無論「不入境（過境）轉機」

或「入境轉機」均屬之！



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赴陸前應申請或經許可

一、直轄市長、縣(市)長、政務人員：

依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規定及許可辦法第7條第2項，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7

個工作日前，填具「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含上開

三類退離職人員）、縣（市）長或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

大陸地區申請表」，並經服務機關核轉內政部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廉政署)及大

陸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審查並經許可，始可赴陸。



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赴陸前應申請或經許可

另政務人員、直轄市長退離職未滿3年者，請經原服務機關核轉申請。

若違反→未依上開規定經許可赴陸者，依兩岸條例第91條第3 項處新

臺幣2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鍰。



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赴陸前應申請或經許可

二、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監3

階以上警察人員：

依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及許可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2個

工作日前填具「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含上開三類

退離職人員）、縣（市）長或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赴陸前應申請或經許可

若違反→未依上開規定經許可赴陸者，依兩岸條例第91條第4項處新

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赴陸前應申請或經許可

三、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0職等以下公務員及警監4階以下警察人員：

依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及作業要點第4點第1項規定，應於預定赴大陸地區當日之5個工作日前填具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向所屬機關（構）申請。



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赴陸前應申請或經許可

若為機關首長，則應向直屬上級機關申請。 但有急迫情形者，不

受應於5個工作日前申請之限制。



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返臺後均應通報

依照兩岸條例第9條第5項、許可辦法第10條第1項、作業要

點第4條第3項，前揭3類公務員均應於返臺上班後7個工作日

內，填具「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送交所屬機關（構）。



公務員赴陸申請及返臺通報

返臺後均應通報

應送交之機關（構）依身分類別不同如下：

縣（市）長請將通報表送交內政部備查

機關首長送直屬上級機關備查

本府人員送縣府政風處備查



財產申報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第一條為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第一項下列公職人員，應依本法申報財產：

五、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及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幕僚長、主管；公營事業總、分支機

構之首長、副首長及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主管；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財產申報

六、各級公立學校之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八、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

九、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十一、政風及軍事監察主管人員。



財產申報

十二、司法警察、稅務、關務、地政、會計、審計、建築管理、工商登記、都市計畫、

金融監督暨管理、公產管理、金融授信、商品檢驗、商標、專利、公路監理、環保稽

查、採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其範圍由法務部會商各該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其屬國防

及軍事單位之人員，由國防部定之。

第二條第二項前項各款公職人員，其職務係代理者，亦應申報財產。但代理未滿三個

月者，毋庸申報。



財產申報

協助職務異動通報作業

法令依據：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財產申報義務人服務機關於各該人員就（到）職、

代理、兼任、卸（離）職或解除代理後，應即將其原因及時間，通知該管受理申報機關辦理。

職務異動情形：

包括就（到）職、代理、兼任、卸（離）職或解除代理（兼任）、死亡、停職、休職等而具備或

喪失申報身分。



財產申報

何謂代理、兼任申報？

1、代理：

機關職務出缺尚未派員遞補，或現職人員暫離崗位，由他人代
理其職務者。（應補實尚未補實）

例：課員代理課長、代理校長。

2、兼任：

係指公務員於其本職之外，復於政府機關內另擔任其他職務，
且其所另擔任之職務本有固定之專任人員擔任，即與代理之性
質類似，僅暫時性兼任者，始足當之。



財產申報

3、該職務本無固定之專任人員擔任，而係由各該從業人員擔
任者，即與本法之代理、兼任有別。

例：教師兼任總務主任、幹事兼任會計員，應辦理就到職申報。



財產申報

申報類別、期間

就(到)職申報時間：就(到)職起3個月內。

代理/兼任申報時間：代理滿3個月後的3個月內申報。(代理未滿3個月毋庸申報)

卸(離)職申報：喪失申報身分起2個月內辦理。

解除代理/兼任：解除代理/兼任之日起2個月內。



財產申報

常見問題

Q1.卸(離)職日該如何認定？

指任期屆滿之日或實際離職之日(本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6項)

退休：退休審定函所載退休生效日

調職：離職證明書所載離職日期



財產申報

常見問題

Q2.申報人就(到)職未滿3個月即離職，該辦理何種申報？

就(到)職申報期間內卸(離)職

就(到)職與卸(離)職競合可擇一申報



財產申報

常見問題

Q3.陳校長今年8月1日從花蓮市甲國小調任吉安鄉乙國小，須
辦理就(到)職申報嗎？

職務異動但受理申報機關未變動者，不須辦理就(到)職申報，
惟仍請將職務異動情形通報本處。



財產申報

常見問題

Q4.申報人於定期申報期間退休，應如何申報？

定期申報或卸(離)職申報可擇一辦理。

例：申報人於106年12月5日退休

1、申報人選擇辦理定期申報，申報期限為106年12月31日，
申報日為106年11月1日至12月4日間任擇一日。

2、申報人選擇辦理卸(離)職申報，申報期限為107年2月5日，
申報日為106年12月5日。



財產申報

財產申報義務人職務異動時，請即時填寫「財產申報人員職

務異動名冊」

(電子檔請至本府政風處網站「財產申報專區」下載，以電子

郵件傳送至承辦人電子信箱：toto831014@hl.gov.tw)



利益衝突迴避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一條第一項 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第二項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除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定

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



利益衝突迴避

第二條第一項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

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

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利益衝突迴避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

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

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

第二條第二項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

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五條本法所稱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

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第十二條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

或關係人之利益。



利益衝突迴避

利益衝突的定義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

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指獲取私人利益，不包括獲取公益之情形。且此所謂「利益」不以

「不法利益」為限，縱係「合法利益」亦在本法規範之列。



利益衝突迴避

利益的定義

財產上利益

1、動產、不動產。

2、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3、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力。如：專利權、商標 權、礦業權、漁業權或著作權等。

4、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如：貴賓卡、會員證、球員證、招待券等。



利益衝突迴避

利益的定義

非財產上利益

指有利公職人員與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

構之任用、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利益衝突迴避

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之處理

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

以書面向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4條所定機關報備。



利益衝突迴避

政風處編撰利益衝突

暨財產申報規範參考

輯要，提供實用之工

具書，並將電子檔置

於本府政風處網站，

供本縣各機關(學校)隨

時下載運用，擴大宣

導層面。



利益衝突迴避

相關資料請至花蓮縣

政府政風處/宣導資

料/「利益衝突暨財

產申報規範參考輯要

(花蓮縣政府110年

10月初版)」下載



兼辦政風業務說明─行政科

報告結束，敬請指教。


